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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则
1、需求导向，突出重点。以便民利企为出发点，推动注册登记、餐饮许可、年报办理等高频市场监管服务事项提供“帮办代办上门办”服务，着力解决群众和经营主体办事的痛点、堵点、难点等问题。
2、明确责任，依法依规。各市场监管所要强化责任主体意识，按照职能职责依法合规开展“帮办代办上门办”服务，不得损害群众和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做到代办不包办、到位不越位。做好村级代办衔接工作，实现政务服务便民体系不断向基层延伸。
3、自愿委托，无偿代办。群众和经营主体自愿委托、自行选择“帮办代办上门办”服务。各市场监管所要无偿提供“帮办代办上门办”服务，不得向群众和经营主体收取费用。
二、建立“为民为企”流动服务站
1、设置流动服务站点。各市场监管所因地制宜设立“为民为企”流动服务站，打造多元化流动服务站模式。在工业园区、各村委会或经营主体相对集中的偏远村组（自然村）设置流动服务站点，开展现场办公，无偿为群众和经营主体提供注册登记、餐饮许可、年报办理等高频市场监管服务事项“帮办代办上门办”服务。推行“预约+上门服务”模式，建立服务工作群，公开服务电话，接受群众和经营主体办事提前预约，按时提供“预约式”上门服务，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
2、设置代办点。依托各村委会或经营主体相对集中但交通不便的村组（自然村），设立经营主体网上登记注册代办点，挑选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态度好、工作责任心强并且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的人员作为代办员，经过全面系统的市场监管登记等事项业务培训后，为有需要的群众和经营主体提供咨询引导和帮办代办服务，实现足不出村组办理营业执照，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米”。
3、开展业务培训。各市场监管所通过集中培训、现场培训、以会代训等方式，多途径对村组级代办员开展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相关业务学习政策业务培训，在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前，一次性告知需要提供的材料及相关要求，提升群众办事效率。建立市场监管部门和代办员微信沟通交流群，加强协同配合，快速有效的解决业务操作上遇到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三、首问责任制度
1、凡第一个接收来流动服务站的服务对象或第一个接听服务对象询问电话的工作人员，即为流动服务站首问责任人。
2、首问负责人必须向服务对象提供主动、热情、周到的服务。
3、服务对象需办理事项属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首问责任人应及时处理，一时不能办理的，要耐心说明理由。不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的，首问责任人有责任向服务对象指明负责该项工作具体承办人。
4、接到服务对象联系工作或询问电话时，属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的，要热情礼貌地给予答复，属其他承办人员职责范围的，要清楚地告知该承办人的电话号码。
5、首问责任制要求流动服务站工作人员必须强化职业道德意识，树立为办事人服务的思想；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
四、限时办结制度
1、限时办结制是指流动服务站工作人员对办事人员申请办理的事项，根据不同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办事完成，做到优质高效的管理制度。
2、服务对象提出的申请事项，办事程序简单，申报材料齐全，可当场办结的，办事人员要即收即办，现场一般在30分钟内办结。
3、服务对象提出的申请事项，需经审核、现场查看等，不能当场办结，办事人员要根据办事时限规定，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结。
4、服务对象的申请事项属于转报、上报审批的，承办责任人应尽快与上级主管理部门联系，负责全过程办理，并原则承诺办理时限。
5、对申请事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工作人员应及时作出解释。
五、一次性告知制度
1、对到流动服务站进行政策咨询或电话咨询的服务对象，流动服务站工作人员必须一次性明确告知办理所咨询事项需要提交的有关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标准和办事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要求，不得以自己不了解情况和不熟悉业务为借口，要求当事人到部门去咨询。
2、流动服务站工作人员在受理咨询事项时，应当热情、主动地提供咨询服务，不得以自己不了解情况和不熟悉业务为借口，要求当事人到其他部门去咨询。
3、对于申报材料不齐作补办件收件的事项，要在补办通知单中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所需补充的有关材料。
4、对不符合批准条件作退回件处理的，要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被服务对象退回的原因。
5、对未执行上述规定而造成不良影响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